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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17 年陕西省校企合作共建新型研发平台申报指南

依据《陕西省科技厅支持校企合作共建新型研发平台工

作指引》（以下简称《工作指引》），2017 年校企合作共建新

型研发平台重点推进企业依托高校优势学科在校园建立企

业作为“需求主体、投资主体、管理主体和市场主体”（以

下简称“四主体一联合”）的新型研发平台。

一、申报对象

凡符合《工作指引》要求、按照 “四主体一联合”原

则建立的校企合作共建新型研发平台，可由在陕境内省级以

上行业骨干龙头企业（转制院所）或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

与拥有相应优势学科的高等院校联合申报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1.申报企业与在陕高校已签订以“四主体一联合”校企

合作共建新型研发平台为主要内容的合作协议。具体包括：

（1）平台名称与类型。专业化研究院（所、中心）等

新型研发组织；

（2）投资构成。包括资金、场地、仪器设备等投入情

况，其中企业投资于联合研发平台的经费比例不低于总投资

的 60%；

（3）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。包括组织架构和治理结构，

科研管理、资产管理、日常管理及绩效考核评价机制等，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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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平台由企业为主管理，管理人员、研发团队和研发项目围

绕企业需求组织。

2.校企合作共建新型研发平台用于合作项目的研发总

投资不少于 1000 万元，在省财政资助经费拨付前，企校筹

集的项目经费的 50%以上须打入双方协议约定的校企合作共

建新型研发平台联合专户。

3.校企合作共建新型研发平台办公及科研场地面积不

少于 500 平米，具备开展研发所需的办公和仪器设备等基本

科研条件，且企业管理团队和联合研发团队核心人员不少于

10 人，并已进驻平台正常开展研发工作。

三、提交材料

1.陕西省企业主导校企合作共建新型研发平台申请申

报书（另行发布）；

2.校企合作共建新型研发平台合作协议；

3.校企合作共建新型研发平台申请书及建设、运行方

案，包括资金投入、场地地址及面积、仪器设备、成果权益

分配等情况；平台组织架构和治理结构，双方管理人员及研

发团队简历与签约协议书或个人承诺书等；

4.运行管理制度，包括日常管理、考核及奖惩制度等；

5.企业技术需求及平台近期研发项目情况；

6.租房协议和资金到帐证明等。


